
（一） 质证的内容

（二） 电子数据的质证要点

电子数据范围

1.明确电子数据的范围。 为增强电子数据在审判实践中

的操作性， 最高院新的证据规定根据电子数据的表现形式和

特点进行归类整理。

为了实现有效分析， 技术上通常将电子数据的内容分为

以下四类：

一是内容数据， 指与案件有关的文档、 图片、 图像等电

子数据；

二是衍生数据， 指对内容数据进行操作时， 计算机自动

生成的有关操作行为的数据；

三是环境数据， 指数据的生成、 增加、 删除、 修改、 传

输所依赖的软硬件环境；

四是通信数据， 是指在利用网络传输数据时生成的关于

通信的数据。

在此基础上， 最高院新的证据规定， 将电子数据的范围

确定为： 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注册信息、 交易记录等痕迹信息以及文档、 音频、 视频等电

子文件， 同时规定了“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 处理、 传输

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的兜底性条款， 为当事人区分

搜集相关证据提供了指引的线索。

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判断

2.明确电子数据审查判断规则。 其一， 电子数据的

完整性、 可靠性需要遵循无损性原则、 专业性原则和完整性

原则， 因此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应当结合电子

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 软件

环境是否完整、 可靠， 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如处于非正

常状态下的影响程度， 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止出错的监测、 核

查手段， 是否被完整地保存、 传输、 提取， 相关搜集的方法

是否可靠， 相关搜集的主体是否适当等因素综合判断。 在有

必要时， 可以通过鉴定、 勘验的方法， 辅助法官形成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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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案件事实的发现（下）

□吴慧琼 肖洋

为促进上海一中院及辖区基层法院审判质量、 审判能力共同提升， 自去年开始， 上海一中院以共性法律适用难题和新法学

习、 实务研讨等为主要内容， 先后组织召开多场辖区审判指导与交流片会、 新法学习会和实务研讨会。

司法解决纠纷的过程本质上是寻找事实、 寻找法律的过程。 不同的事实决定了适用不同的法律， 进而有不同的审判结果。 在民商

事案件中， 事实的发现需要以证据为基础， 事实中存在的模糊性可以通过证据来消除。

质证内容和要点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其二， 最高院新的证据规定明确了电子数据推定真实的

规则， 依据该规定第 94 条， 以下电子数据， 除有足以反驳

的相反证据外，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其为真实：

step1： 由当事人提交和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

step2： 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

者确认的电子数据；

step3： 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电子数据；

step4： 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电子数据；

step5： 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 传输、 提取的电子数

据。

典型电子数据的质证要点

认证和事实认定

（一） 认证规则

1.认证内容

2.认证方法

3.认证工具

（二） 事实认定

推定是指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 当某一事实存在

时， 推定另一不明事实存在。 推定的发生依据包括法律规定

和经验法则，依法律规定进行的推定成为法律推定，依经验法

则进行的推定称为事实推定，推定的救济方法是反证，当事人

可以提出反证推翻推定事实， 从而使推定规则失去效用。

对事实的认定， 无论采用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来判断

有关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实质上的证明

价值， 都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推理过程， 尤其是间接证据或间

接事实之间更是如此。 这种推理过程无一不以经验法则或惯

常事理为基础。

1.生活事实与要件事实的对应

2.法官事实认定的过程

3.法官事实认定的类型化


